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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以“大历史观”而闻名，而“立”字观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笔者试着分析黄的

“立”字观模式，并尝试将这种模式运用到中国史研究上。完善新的“立”式结构，上下联系的保障手段绝不可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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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宇( 1918 － 2000) ，著名的美籍历史学家，他的“大历史

观”自成一派，蜚声史界。而研究社会变迁的“立”字观，也是大

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谓“立”，上端的一捺一横，象征着

领导人物所在的统治阶层; 下端的一横，象征着底层机构以及

分散的广大民众。而联系这两者的手段，即“立”的两点，是黄

仁宇“立”字观中最重要的强调部分。这种手段有多种实现方

式，道德的教化，宗教的激励，武力的强迫。其目的就是“全民

都在协同动作下趋利赴实，不期而然的构成一种公众秩序”。
随着现代化的起步，意识形态上的强调逐步让步于健全的法律

制度。如何创立法制性的联系，才是填补“立”字上的两点的关

键。对黄仁宇“立”字观结构，笔者试对此进行探析，由于学识

有限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一、“立”式模式结构及分析认识

( 一) 中国传统“立”结构的形成

讲到“立”字模式，就必须谈到中国的社会结构，而中国社

会结构的形成，黄仁宇认为，这跟自然环境密不可分，由于地理

环境造成的“15 英寸等雨线”，分割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，决

定了两者的天然界限。为了对抗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，中央集

权局面的形成必不可少。黄仁宇以“早熟”来形容中国秦汉的

集权体制，但由于政治上的过于早熟，中国只能用社会上原始

而简单的因素作全国整齐而划一的标准。一言以蔽之，即中国

的先进性尽管使其在早期的社会结构中促进了当时的发展，但

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，仅能满足下层的最低需求，却忽略

了多样化的发展途径。简单原始的划一标准，自秦汉为始，以

明清为终，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中国“立”字结构的方方面面。但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单一的标准往往是低效的。试图做出高效的

管理体制，按黄仁宇所说，要实行“数目字管理”，也就是不能以

意识形态和人本主义变更初衷，而是要以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

充当社会管理的支撑。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稍微的变动都会引

起上下一致的反对。万历欲亲自操练兵马，结果遭到廷臣以道

德为由的一致反对。“道德不过是借口，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

安全感。”对于帝国的文官而言，他们秉持的正是“阴阳之道”，

“阳”是他们表面上固守的儒家道德，以此标榜自己的素养，

“阴”则是他们极力保护的既得利益与利害关系，这才是他们

标榜“阳”的根本原因。“立”的变迁不仅要自上而下，更要自

下而上，仅仅从某一方面翻转无法形成新的社会结构。
( 二) 领导人物发挥的作用

“立”结构的最上层，就是位于统治阶层最高端的领导人

物。尽管他的行动带有种种主观性，但他的所作所为仍包含在

黑格尔提出的“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”中。“人类的企图与愿

望”以及“憧憬于过去的习惯”的合力产生现阶段的历史。领导

人物想变革，对社会结构进行变动，这是企图与愿望，但长久传

统形成的习惯反过来将成为阻力，两者的合力形成下次行动的

立足点。形成的立足点又为下任的领导人物所继承并发展。
领导人物不得不屈从于历史长期合理性所规定的“公共意志”;

个人道德只有让步于公共道德。正如张居正所谓“此身不复为

己有”，自比如荐席，供人踩踏，供人溺溲; 曹操遭到批判，在于

他凿穿了大家都公信的儒家伦理，以个人“粗蛮的方法去解决

实际问题。”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和注重人事妥协的人本主义

正是这种“公共意志”的内核。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导致的后

果就是君主自称的“昊天明命”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; 注重人事

妥协的人本主义在于只需以人心维系政府。为了巩固这种“公

共意志”，儒家伦理与政治权力必须相结合。在这样稳定的社

会结构里，儒家思想和统治者相互协调，达到了共生共存的“联

体”制度。而在面对外界冲击不得不做出回应或自身需要进行

调整的时候，蒋介石“只有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之不足”; 汉

武帝则利用对外活动，“全面动员，经常活动”，这既是作为关键

人物的责任，也是他们的弱点。缺少了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，

领导人物再以身代，也无法事从己愿: 蒋介石最终陷于独裁的

骂名，汉武帝也被后世议为轻暴。一旦他们所开展的运动发生

困难，个人组织上的弱点，也很容易被揭露。“体制威权总是由

上至下，所有各阶层都要规避责任，所以最怕变态，因为一改则

全部要改。”这也是上层领导人物面对变革总是感觉棘手的重

要原因。
( 三) 维系上下联系的手段

与西方早期以宗教信仰维系人心不同，中国长期以儒家道

德标准来辅助国家的运行。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理

念的提出; 东汉谶讳之学的流行; 隋唐科举的强化; 最终到明清

八股的确定，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化的过程，儒家逐渐地把握住

了话语权并加以牢固。统治者也必须借助儒家道德的力量维

系文武百官之间的互信和和谐，广大黎民之间平安无事，不惹

事端。君主和臣民都有了不成形的契约: “务必互相迁就互相

让步，倘不如是，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，丝毫不放松，则只有逼

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。”如果有一方试图破坏契约，另一方就会

以道德的名义打出旗号，达到双方都不愿预见的复杂局面。而

道德的影响之一就是历史评价。中国史书评价某人，往往只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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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单的判定善恶; 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，斗争的任一方都想使

自己代表传统道德。“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做决定，

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，以至善或至恶的名义作为断语。”一味

地强调道德，忽视技术，带来的后果就是政府缺乏行政效率，只

能在需要时不断地拿出道德旗号来感召社会其他阶层。在国

家危机时刻所发出的罪己诏，自然灾害频繁的祭天仪式，百废

待兴时的开科取士，大大小小的统治活动概莫能外。道德的影

响之二就是使历史的当事人陷于某种程度的吊诡当中: 黄氏的

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所举三个例子: 张居正，海瑞，李贽?。一个以

个人标准相悖于道德标准，一个空有道德之长，另一个的道德

观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里。黄仁宇认为，要去除君权神授观

念，形成国家体制与经济体制，一是要将法律贯穿到社会各个

阶层中，上下一致，避免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效用上进行

评定; 二是实行数目字管理，即资金广泛的流通，产业所有人雇

用经理，通用的技术上的支持因素。这需要商业信用的广泛流

行，但是，“信用之展开，必须有法律在后保障支持。”随着社会

的发展，法律将在各行各业都发挥重要作用。反过来，社会法

制化必须有公共财政的强力支持，如何管理公共财政同样需要

数目字管理。黄氏认为，中国直到现在，“立”字上的两点尚未

以法制性的联系所填补。而中国受过西方冲击，长期革命业以

成功，实行现代化，就要向张之洞所谓的那样，既要“知本”，也

要“知通”，达到黄所强调的“西学为体，中学为用”，意即先实

行现代化，再发挥自身本有的精神与效能。“有新体制之轮廓，

才有决定发扬传统精神之出路。”
二、“立”式模式在中国史的运用

( 一) “立”式模式在中国古代史的运用 － 整齐划一的平衡

性

由于中国政体的早熟性，早早抛却了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可

能，一切以简单划一为标准，期间虽有宋元等“第二帝国”试图

对这种均衡性进行变革，但对“立”结构的改变由于不彻底仍然

导致失败。明清等“第三帝国”吸取教训，将注意力放在最落后

的方面以保持全国的统一均衡，目标也放低在仅仅满足民众的

基本需求上。从早熟的秦汉“第一帝国”，到试图拓展突破原有

体制的宋元“第二帝国”，再到返归传统的明清“第三帝国”，中

国的社会结构俨然变成了黄仁宇所描述的“大型的潜水艇夹肉

面包，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，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

民，两者都混同一致，缺乏个别色彩。”不得不注重全国上下的

平衡，带来的就是效用的低下。现代经济的发展注重不平衡

性，在于各地区有自己不同的发展优势，可以推动分工和资源

交换，但在帝国的体制中，必须从道德，经济，政治上尽可能地

达到一致。“中央集权这种体制最怕中层的力量凝固，既是大

地主拥有土地至一万亩以上，再不分家析产，也认为可能威胁

到朝廷的安全，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。”一律强调平

衡，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财政危机。以朱元璋的财政观念

和财政政策为例，朱元璋认为历代治财能手如王安石、杨炎等

都是扰民之徒，只有“藏富于民”才是可行的方案。与宋代着重

经济科技最发达的部门不同，明代着重的是落后的部门如农村

里甲，粮长，仍然强调的是均衡性。但事与愿违，在一心只着眼

于最落后的部门的上层面前，下层无从积累资本，稍有积蓄也

无从投资高效能的行业，只有互相借贷，无从提高生活水平。
而税收的均衡性导致的反而是不公平。富县可以承受的赋税

对于穷县就是苛政，从而恶化了穷县的生活水平，使上层不得

不再作政策调整，抑制富县本身的发展，造成恶性循环。尽管

上峰企图改观税收不利的现实，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黄氏就

提及到了应对方法:“提及请人代杖的方法，亦即是一堆赖税的

人出少数的钱雇佣乞丐土地税，要他或他们冒充欠税人，以致

政府只好豁免。”所欠余额只有平摊在合理纳税的“良民”身上，

带来的更是使民间无从积累资本。一味强调全体上下的均衡

单一，结果就是只能使多余资本陷于内部的农业循环。正向黄

仁宇所说的那样，“明清社会由这财政系统所支配，缺乏局部改

革之可能，一改就全部要改。”整齐划一的平衡性也是这样，而

注重经济不均衡的发展，直到现代中国才有所改观。
三、“立”式模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反思

中国的“立”式社会结构经过多次不断的强化，有了十分稳

固的个性: 以整齐划一为特性，上下以儒家伦理的道德相联系，

不注重在乎效用的数目字管理方法，以人为本主义大同主义为

主，重人轻事。上层以君权神授为号召，中层以熟读经书为张

本，下次以小块劳作为基础。这种社会结构，“上重下轻，其注

重形式不较实质，所以只要冠冕堂皇，在功用上打打折扣没有

关系。威权既然凝固在上，在下实际的情形经常无人过问。”而

面对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近代列强纷扰的局面，中国的“立”
式结构不得不做出改变。但这种改变经历了艰难漫长的过程。
正如黄仁宇所说，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，使中国能

在新世纪立足，延续到台湾，继续实施“耕者有其田”法案; 共产

党开创了新的底层机构，以土改的方式完成，经过曲折的发展，

又实行了“改革开放”政策，大步迈进现代化。而完成新的上层

与下层之间的联系，黄仁宇所强调的法制性的联系至关重要。
完善新的“立”式结构，法制联系的保障绝不可缺。所以，黄仁

宇的这种认识模式，对中国“大历史”的思考，还是有一定的合

理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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